
律政司司長談斯諾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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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二十五日）與傳媒談斯諾登事件的談話全

文︰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就斯諾登事件，近日律政司這兩天收到很多傳媒查詢。我希望借此

機會向大家講幾件事：

第一，美國與香港就逃犯移交的事宜，正如我以前說過，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503章《逃犯移

交條例》及美國與香港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簽署的協定所規範。因此，任何由美國就逃犯移交或

相關的要求，包括臨時拘捕令的要求，均須依據這條法例及協定規管。

其中一項法律要求，是美國政府提出的刑事指控，必須為協定第 2條下描述的刑事罪行，相

關涉及的行為亦同時構成香港的罪行，兩個條件其中一個不成立不可以進行引渡，亦有第三方面

的考慮，就是移交的要求是不可以涉及政治檢控或因為某人的政治意見而作出的檢控。

  在斯諾登事件上，香港律政司有收到美國臨時拘捕令的要求，但無收到正式移交逃犯的要求。 

  要求發出臨時拘捕令的文件在香港時間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收到。文件顯示美國政府

向斯諾登提出三項指控。第一項是未獲授權披露國防資料，第二是未獲授權披露情報資料，而第

三項是竊取國家財物，即相關資料。律政司國際法律科的同事在收到文件後，隨即研究美國政府

向斯諾登提出的刑事指控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及審視其他所需的基本資料是否足夠。

  在六月十七日（星期一），律政司同事以電郵方式通知美國司法部，香港正草擬一份問題清

單，希望澄清相關需要的資料。

  在六月十九日，美國司法部要求與我聯絡。因應美國政府的要求，我在六月二十日早上（香

港時間）與美國司法部部長進行通話。在簡短的通話過程中，我向美國司法部部長明確提出兩點： 

  第一點是就美方提出臨時拘捕令的要求，我們會嚴格依照香港的法律和一九九六年香港和美

國所簽訂的協議處理；第二，斯諾登這件事的情況複雜，所以律政司的同事需要一點時間處理，

但會盡快回覆，並指出預期應該可以在（香港時間）上星期五或之前向美方提交我們要求的資料。 

  在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早上（香港時間），特區政府透過保安局致函美國政府，要求就

有報道指美國政府機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作出澄清。同日（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即美國時間星

期五早上，律政司以電郵及速遞方式致函美國司法部，要求美國政府就臨時拘捕令的要求提供進

一步資料。我們要求的進一步資料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美國政府向斯諾登提出的刑事指控，特別是第一及第二項，即未獲授權洩露國防資料

和情報資料，是他們認為在一九九六年美國與香港所簽訂的協議第 2條下，屬於哪一條條款。我

剛才已說，他們對斯諾登提出的起訴，一定要在屬第 2條下的罪行才可提出移交，所以我們要求

澄清他們所依靠的是第 2條下的哪一條條款。 

 

  第二項我們要求的資料涉及美國政府將會依賴的證據的一些相關法律問題，因為文件中並無

清楚交代他們將會用的證據，而當中在香港的法律會衍生一些問題，所以有必要澄清。 

 

  第三，都是一些其他基本資料需要澄清，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例如在我們有的資料和文件中，

發現斯諾登的英文名字有出入。在外交文件用的名字是 Edward James Snowden，在我們有的入境

紀錄中，斯諾登的名稱是 Edward Joseph Snowden，所以外交文件用了 James這個 middle name，

入境紀錄中是 Joseph這個 middle name，而美國司法部提交的美國法院文件只用 Edward J. 

Snowden這名字。這三個名字並非完全一致，故此我們認為有需要澄清，否則，當發出臨時拘捕

令時，可能引伸法律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留意到美國提供的文件提及斯諾登持有美國護照，但文件中沒提及此護照的

編號。在確認某人身分時，我們認為護照編號是相關資料。所以除了剛才所說其他法律問題，包

括刑事罪行、證據等其他問題外，我們亦要求美國司法部提供這方面的基本資料。 

 

  另外，如剛才所說，有報道提及美國政府機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就此事，我們於上星期五

下午發出的要求提供資料的信件，亦有就這方面向美國司法部提出，因為這方面的情況，將影響

我們考慮美國政府對斯諾登提出的指控會否被認定為政治檢控，或因為斯諾登的政治意見而受美

國政府的政治檢控。因此我們認為需要求美國政府作出澄清。 

 

  眾所周知，斯諾登於上星期日（六月二十三日）早上自行以合法的正常途徑離開香港，直到

斯諾登離港那一刻、那一分鐘，美國沒有回覆律政司要求的進一步資料。因此，在香港法律制度

下，律政司不可能、亦無法律基礎要求香港法官簽發臨時拘捕令。在沒有臨時拘捕令的簽發下，

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法律依據限制或禁止斯諾登離開香港。 

 

  在整件事的處理上，律政司的態度及採取的標準一直非常清晰。律政司沒有刻意放生斯諾

登，更沒有刻意放緩處理美方要求的步伐。相反，如剛才所說，我們一直以香港法律、香港與美

國之間的協定及香港的法治精神處理這事。亦如我剛才簡述一樣，一直有與美方相關部門保持聯

絡。 

 

  直到現在，美國政府仍未回覆上星期五保安局向美國政府致函要求澄清有報道指美國政府機

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的查詢，亦無回覆律政府上星期五的信件，亦有提及入侵香港電腦系統一

事。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並無回覆保安局或律政司。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經貿及資訊中心，網絡保安十分重要，特區政府非常關注香港電腦

的保安問題，我們將繼續跟進事件，亦希望美國政府可盡快向香港市民作全面和令人滿意的交

代。多謝大家。 

 

記者︰美國政府指特區政府故意放走斯諾登，你認為這指控是否完全沒有根據？特區政府如何看

待美國政府如此強硬的指控？ 

 

律政司司長︰正如剛才所說，我們絕對沒有刻意放走斯諾登。我們完全不同意這觀察。我們明白

這事情上，如特首日前所說，我們理解美國的感受。但我們作為香港特區政府，我作為香港的律

政司司長，我們可以做的、應該做的，是依據香港法律辦事。我剛才已解釋過，我們一開始已告

知對方，這事情是複雜的，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的資料，而我們亦確實曾要求資料。在整件事中，

我們沒有刻意拖慢步伐。 

 

記者︰就今次事件，有沒有問中央（政府）意見？ 

 

律政司司長︰在這方面，我們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有正常的溝通，但我剛才說的所有有關香

港法律的事情，是律政司根據香港法例進行的決定。 

 

記者︰美國政府處理這事時，久久未能提交資料，有否認為美方處理速度緩慢？斯諾登離開香港

時，是旅客抑或難民身分？有關美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美方至今沒有回應，律政司有沒有要求

回應的 deadline？ 

 

律政司司長︰美方政府的情況，我不宜評論，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為何會以此進程處理事件，可能

有他們的原因，我不方便、亦不希望猜測。斯諾登於星期日早上以正常旅客身分離開香港。就有

報道指美國入侵香港電腦系統，剛才我已提及，香港非常關注這問題，我們會配合其他相關部門，

特別是保安局跟進此事。現階段不方便透露實際情況的其他詳情，但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非常

關注這方面的報道，因為特區政府非常 重網絡安全，所以我們會積極跟進。 

 

記者︰與外交部溝通了甚麼？有沒有影響香港？ 

 

律政司司長︰剛才我說過，就這事件，我們有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溝通，這是正常的工作溝

通，因為這件事無可否認涉及外交成分，所有正常溝通是絕對正常。不單是在今次的事件，其他

涉及外交情況，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亦會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溝通。我希望強調，我們的溝通絕對符

合香港法律，絕對沒有違反「一國兩制」原則。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星期二） 

 

 


